保税加工货物报关程序（纸质手册）

	海关监管货物
	前期阶段

	种类
	分类及特征
	备案内容 eq \o\ac(○,1)

	保税加工货物
	
分类
海关监管特征
批准保税

暂缓纳税

复运出境

监管延伸

核销结关


	备案

企业
	备案单证
	备案商品
	保税额度
	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
	备案保税期限

	
	
	经营

企业

加工

企业
	商务主管部门签发的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和加工贸易企业经营状况和生产能力证明；

加工贸易合同或副本；

加工合同备案申请表及企业加工合同备案呈报表；

加工贸易属国家管制的，交许可证或复印件；

确定单耗和损耗率所需的资料等
	禁止类商品见教材98页

备案时需提供进口许可证的商品

消耗臭氧层物质；易制毒化学品；监控化学品
	海关准予备案的料件，全额保税

不予备案的料件、试车材料及未列名消耗性物料，不予保税

列名的消耗性物料

燃料、磨料、触媒剂、催化剂、洗涤剂等随主料一同进口且数量合理，可以保税
	
	A类

企业
	B类

企业
	C类

企业
	纸质手册的保税期限：

原则上不超过1年，经批准可以延长1年；

联网监管模式中纳入电子账册管理的料件保税期限：从企业的电子账册记录第一批料件进口之日起到该电子账册被撤销止；

出口加工区保税加工的期限：原则上是从加工贸易料件进区到加工贸易成品出区办结海关手续止

	
	
	
	
	
	
	禁止类商品
	不准

进行
	不准

进行
	不准

进行
	

	
	
	
	
	
	
	限制类商品
	不转/空转

手册
	实转50%的保证金

手册
	实转100%的保证金

手册
	

	
	
	
	
	
	
	允许类商品
	不转/空转

手册
	空转

手册
	实转

手册
	

	
	
	
	
	
	
	5000美元以下低值辅料
	不转

免手册
	不转

免手册
	实转

手册
	

	
	
	
	
	
	
	10000美元以下低值辅料
	不转

手册
	不转

手册
	实转

手册
	


注1：海关受理加工贸易料件备案的原则：合法经营；复运出境；可以监管。
保税加工货物（纸质手册）续表1
	海关监管货物
	前期阶段

	保税加工货物
	备案内容

	
	备案凭证
	深加工结转备案
	备案的变更
	与合同备案相关的事宜

	
	加工贸易登记手册

B来料加工

C进料加工

D不作价设备

F异地加工
	转出企业
	转出地海关
	转入企业
	转入地海关
	企业管理类别变更
	商品管理类别变更
	异地加工备案申请
	加工贸易单耗申报
	加工贸易

外发加工申请
	加工贸易串料申请

	
	
	
	
	
	
	合同从“空转”转为“实转”的，应对原备案合同交付台账保证金。经海关批准，可只对原合同未履行出口部分收取台账保证金。

管理类别调整为D类企业的，已备案合同，经海关批准，允许交付全额台账保证金后继续执行，但合同不得再变更和延期
	对允许类商品转为限制类商品的，已备案的合同不再交付台账保证金

对原限制类或允许类商品转为禁止类的，已备案合同，按国家即时发布的规定办理
	一直属海关内加工贸易经营企业，将进口料件委托另一直属海关关区内加工生产企业加工成品回收后，再组织出口的加工贸易

步骤：

经营企业凭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和加工贸易加工企业生产能力证明，填制异地加工贸易申请表，向经营企业所在地主管海关提出异地加工贸易申请，经海关审核后，领取经营企业所在地主管海关的关封；

经营企业持关封和合同备案的必要单证，到加工企业所在地主管海关办理合同备案手续
	单耗包括：

工艺损耗、净耗

单耗=净耗/（1-工艺损耗率）

工艺损耗率=（工艺损耗数量/全部进口料件数量）×100%

耗用料件数量=单耗×成品数量

例题：

象牙木板材1900m³

象牙木地板数量532000kg

单耗量=1900×（1-30%）/53200

=0.0025
	经营企业签章的加工贸易货物外发加工申请审批表；

经营企业与承揽企业签订的加工合同或者协议；

承揽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经营企业签章的承揽企业生产能力状况证明；

海关需要收取的其他单证和材料
	保税料件和保税料件之间以及保税料件和进口非保税料件之间的串换，必须符合同品种、同规格、同数量的条件；

保税料件和国产料件(不含深加工结转料件)之间的串换必须符合同品种、同规格、同数量、关税税率为零，且商品不涉及进出口许可证件管理的条件

经海关批准，经营企业因保税料件与非保税料件之间发生串换，串换下来同等数量的保税料件，由企业自行处置

	
	
	在申请表(一式四联)中填写本企业的转出计划并签章，凭申请表向转出地海关备案
	海关备案后，留存申请表第一联，其余三联退转出企业交转入企业
	自转出地海关备案之日起20日内，持申请表其余三联，向转入地海关办理报备手续并签章
	海关审核后，将申请表第二联留存，第三、第四联交转入、转出企业凭以办理结转收发货登记及报关手续
	
	
	
	
	
	


保税加工货物（纸质手册）续表2
	海关监管货物
	进出境阶段

	保税加工货物
	料件进口申报
	特殊情况下料件进口的申报
	配合

查验
	缴纳

税费

	
	申报单证：

加工贸易登记手册

料件进口报关单

除易制毒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消耗臭氧层物质等个别规定商品以外均可以在报关进口时免予交验进口许可证件


	加工贸易保税货物深加工结转报关
	其他保税加工货物的报关
	同一般进出口货物
	准予保税的加工贸易料件进口，暂缓纳税



	
	
	收发货登记
	结转报关
	内销
	结转
	退运
	放弃
	销毁
	受灾货物 eq \o\ac(○,2)
	
	

	
	
	转出、转入企业办理结转计划申报手续后，应当按照经双方海关核准后的申请表进行实际收发货

转入、转出企业的每批次收发货记录应当在保税货物实际结转情况登记表上进行如实登记，并加盖企业结转专用名章
	转出、转入企业分别在转出地、转入地海关办理结转报关手续。转出、转入企业可以凭一份申请表分批或者集中办理报关手续。转出(入)企业每批实际发(收)货后，在90日内办结该批货物的报关手续；

转入企业凭申请表、登记表等单证向转入地海关办理结转进口报关手续，并在结转进口报关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内将报关情况通知转出企业；

转出企业自接到转入企业通知之日起10日内，凭申请表、登记表等单证向转出地海关办理结转出口报关手续；

结转进口、出口报关的申报价格为结转货物的实际成交价格；

一份结转进口报关单对应一份结转出口报关单，两份报关单之间对应的申报序号、商品编号、数量、价格和手册号应当一致；

结转货物分批报关的，企业应当同时提供申请表和登记表的原件及复印件
	应经商务主管部门审批，加工贸易企业凭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内销批准证办理内销料件正式进口报关手续，缴纳进口税和缓税利息


	必须在同一经营单位、同一加工厂、同样的进口料件和同一加工贸易方式的情况下结转

企业申请剩余料件结转的书面材料；企业拟结转的剩余料件清单
	因故申请将剩余料件、边角料、残次品、副产品等退运出境的，应持登记手册等有关单证向口岸海关报关，办理出口手续，留存有关报关单证以备报核
	对符合规定的，海关应开具加工贸易企业放弃加工贸易货物交接单。企业凭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拟放弃的货物运至指定的仓库，并办理货物的报关手续，留存有关报关单证以备报核
	被海关作出不予结转决定或不予放弃决定的加工贸易货物或涉及知识产权等原因企业要求销毁的加工贸易货物，企业可以向海关提出销毁申请

货物销毁后，企业应当收取有关部门出具的销毁证明材料，以备报核
	受灾保税货物灭失或虽未灭失但已完全失去使用价值无法再利用的，可由海关审定，并予以免税

受灾保税货物虽失去原使用价值但可再利用的，应按海关审定的受灾保税货物价格，按对应的进口料件适用的税率，缴纳进口税和缓税利息

因不可抗力造成的受灾保税货物对应的原进口料件，如属进口许可证件管理的，免交许可证件，反之，应当交验进口许可证件
	
	


注2：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受灾保税货物，其对应进口料件属于实行关税配额管理的，按照关税配额税率计征税款，非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受灾保税货物，其对应进口料件属于实行关税配额管理的，如无关税配额证，应当按适用的税率计征税款。
保税加工货物（纸质手册）续表3
	海关监管货物
	进出境阶段
	后续阶段

	保税加工货物
	成品出口申报
	配合查验
	缴纳税费
	报核程序
	海关受理报核

	
	申报单证：

加工贸易登记手册

成品出口报关单

属于国家规定应交验出口许可证件的，在出口报关时必须交验出口许可证件


	同一般进出口货物
	加工贸易项下出口应税商品，如系全部使用进口料件加工的产(成)品，不征收出口关税

加工贸易项下出口应税商品，如系部分使用进口料件加工的产(成)品，则按海关核定的比例征收出口关税
	报核

时间
	报核

单证
	报核

步骤
	特殊情况报核
	确认进出数量是否平衡，成品是否由进口料件生产

海关自受理企业报核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应当核销完毕，情况特殊的，可以由直属海关关长批准或者由直属海关关长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延长10个工作日

	
	
	
	
	经营企业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将进口料件加工复出口，并自加工贸易手册项下最后一批成品出口或者加工贸易手册到期之日起30日内向海关报核

经营企业对外签订的合同因故提前终止的，应当自合同终止之日30日内向海关报核
	企业合同核销申请表；

加工贸易登记手册；

进出口报关单；

核销核算表
	合同履约后，及时将登记手册和进出口报关单进行收集、整理、核对；

根据有关账册记录、仓库的记录、生产工艺资料等查清此合同的实际单耗，并据以填写核销核算表；

填写核销预录入申请单，办理报核预录入手续；

携带有关报核单证，到主管海关报核，并填写报核签收回联单
	遗失登

记手册
	遗失

报关单
	低值

辅料
	撤消

合同
	违规

走私
	

	
	
	
	
	
	
	
	经营企业关于加工贸易手册遗失的书面报告；

经营企业申请核销的书面材料；

加工贸易货物进出口报关单；

缉私部门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其他
	按规定企业可以用报关单留存联报核或以报关单复印件向原报关地海关申请加盖海关印章后报核
	企业直接持进出口报关单、合同、核销核算表报核，出口报关单应是注明辅料备案合同号的一般贸易出口报关单
	加工贸易合同备案后因故提前终止执行，未发生进出口而申请撤销的，企业凭手册报核
	被海关调查、缉私部门或者法院没收加工贸易货物的，海关凭相关证明材料，如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判决书、裁决书等办理核销手续
	


保税加工货物报关程序（电子账册）

	海关监管货物
	前期阶段

	保税加工货物
	电子账册的建立
	备案

	
	联网企业的申请与审批

加工贸易业务的申请与审批

建立电子账册和商品归并关系
	经营范围电子账册备案
	便捷通关电子账册备案

	
	
	备案内容
	经营范围、加工能力变更
	备案内容
	变更

	
	
	经营单位名称及代码；

加工单位名称及代码；

批准证件编号；

加工生产能力；

加工贸易进口料件和成品范围(商品编码前4位)
	企业可通过网络向海关申请变更。海关审核通过后，企业应将纸质批准证交海关存档。最大周转金额、核销期限等需要变更时，企业应向海关提交书面申请，海关批准后由海关直接变更
	企业基本情况表，包括经营单位及代码、加工企业及代码、批准证编号、经营范围账册号、加工生产能力等；

料件、成品部分，包括归并后的料件、成品名称、规格、商品编码、备案计量单位、币制、征免方式等；

单耗关系，包括成品版本号、对应料件的净耗、损耗率等
	料件、成品发生变化的，包括料件、成品品种、单损耗关系的增加等，只要未超出经营范围和加工能力，企业不必报商务主管部门审批，可通过网络直接向海关申请变更

电子账册备案不设立“银行保证金台账”

准予备案的进口料件一律保税


续表
	进出境阶段
	后续阶段

	进出境报关
	深加工

结转报关
	其他保税加工货物
	报核

	申报
	申报方式
	异地申报
	同纸质

手册
	同纸质手册
缓税利息计息日为电子账册上期核销之日(未核销过的为便捷通关电子账册记录首次进口料件之日)的次日至海关开具税款缴纳证之日
	报核周期
	报核步骤

	使用企业内部的计算机，采用计算机原始数据形成报关清单，经中国电子口岸自动归并后生成报关单，向海关申报
	可根据需要和海关规定分别选择有纸报关或无纸报关方式申报
	应按照异地报关分册备案的料件、成品填制电子数据报关单，通过网络向口岸海关申报。报关单“备案号”栏填写分册号，其他内容按“报关单填制规范”填写
	
	
	一般规定为180天为一个报核周期。首次报核期限，从电子账册建立之日起180天后的30天内；以后报核期限，从上次报核之日起180天后的30天内
	预报核
	正式报核

	
	
	
	
	
	
	企业在向海关正式申请核销前，在电子账册本次核销周期到期之日起30天内，将本核销期内申报的所有的电子账册进出口报关数据按海关要求的内容，包括报关单号、进出口岸、扣减方式、进出标志等以电子报文形式向海关申请报核

企业核销期内的财务报表；纸质报关单；已征税的税款缴纳证复印件；

企业电子账册报核总体情况表；企业保税进口料件盘点资料；归并参数表的纸质文本
	海关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企业进一步报送料件的实际进口数量、耗用数量、内销数量、结转数量、边角料数量、放弃数量、实际损耗率等内容，如比对不相符且属于企业填报有误的，可以退单，企业必须重新申报

经海关认定企业实际库存多于应存数，有合理正当理由的，可以计入电子账册下期核销，其他原因造成的，依法处理






































来料加工


进料加工


外资企业加工贸易货物


保税工厂货物


保税集团货物


出口加工区加工贸易货物














